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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构成要素之一,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手段。与隐性存款保险

制度不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基于一定规则的金融保障制度, 它阐明了银行体系和公共部门在银

行无力偿付其负债时所应承担的责任。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由法律或其他司法工具明确规定,包括

赔偿限制和赔偿类型的规定、计算赔偿的方法、基金管理和其他方面的内容。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限

制了主观决策的随意性。

大量文献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许多学者(例如 K lueh, 2005)认为,应该建立显性存款

保险制度,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在于,如果不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那么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就不得

不为每一家银行 ¹及其权益人提供帮助以减少政治和社会成本,这样纳税人的成本将会相当高。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 采用有限额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就会比其他国家产生相对低的财

政成本。但是, 这一制度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 由于存款人的资产得到保护,他们缺乏对银

行进行市场监督的激励, 市场约束力弱化;另一方面,当银行运营出现问题后,存款保险机构提供存

款赔偿,而当银行运营不出现问题时,利润由银行独享,因而银行具有从事高风险经营活动的倾向。

换言之,存款保险制度将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因此,各国有必要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但在践行这一制度时应该着重考虑市场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

目前,世界上已有 106个国家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另有 16个国家已经制定计划或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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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构建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 ) ) ) 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6 (项目号: 08& ZD035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了便于表述,除非特指,文中的银行泛指存款类金融机构。



研究阶段, 我国是已经制定计划的 9个国家之一。¹ 1993年,5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6提

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2004年 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存款保险处挂牌, 并于同年 12月

开始起草5存款保险条例6。2007 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建立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2010年 3月 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0。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要求我国建立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

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再一次警示我国必须建立危机的主动应对机制。根据5有效存款
保险制度核心原则6( Core Principles fo r Ef fect ive Deposit Insurance Sy stems) ,如果当前制度环境

条件不够理想, 就应该先对其进行矫正;如果在矫正以前需要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那么该制度

就应与这些前提条件相适应。因此,我国应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 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 发挥后发

优势,建立我国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存款保险制度始终是金融安全保障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最初学

者们着重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研究,其中涉及到制度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在其必要性得

到认可之后,学者们分析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在充

分考量这一效应的基础上,学者们对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设计。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如何践行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成为各国研究的重要课题。Demirg�Ô-Kunt等( 2008)使用 180个国家 1960-

2003年的数据分析了影响一国金融安全网决策的因素。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冲击、银行监管的质量

和制度发展因素后, 私人和公共利益以及要求效仿发达国家规则制度的外部压力是决定采用时机

的主要因素;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政治体制是促成一个国家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因素;

存款保险更有可能在危机期间被采纳, 因为危机期间部门间的利益更容易协调。

市场约束与道德风险始终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践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A ngkinand和 Wih-l

borg ( 2010)认为,市场约束由显性存款保险的范围以及未保险的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信用决定,

同时还取决于银行的所有权结构和银行管理者对市场刺激的反应。显性存款保险覆盖范围与银行

的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具有 U 型关系。他们考虑了不同性质银行的道德风险, 发现国有控股的银行

体系具有较高的风险倾向,这与高度的显性存款保险相关;外国银行风险倾向较低,但在高显性存

款保险覆盖的国家不成立。

保险定价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多数国家采取统一保费费率, 是因为受到信息不

对称的限制( F reix as和 Rochet, 1998)。统一的保费费率虽然操作简单,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

向选择。DeLonga和 Saunders( 2008)在研究了 60家金融机构之后发现,引入统一费率的存款保

险后,银行和信托公司风险倾向增加(只有部分运行良好的银行减少了其风险行为)。有学者提出

要建立风险调整型定价方式, 即根据银行风险暴露的不同等级制定有差别的保费费率。后来有研

究对风险调整型费率也提出了质疑,但他们并没有否认它是一个限制银行风险暴露的有效工具,只

是存款保险定价应与其他监管工具相配合( Giammarino 等, 1993)。

Goodhart ( 2008)认为,在广泛的金融监管实践和金融安全网安排中, 应该重新审视全球背景下

金融市场与政策行为的国际溢出效应。进入监管严格的国家的银行有可能把风险转移回自己的国

家( Buch和 DeLong, 2008) ,因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作十分重要。Hardya 和 Nieto( 2010)

研究了多国审慎监管和存款担保规则的最优联合设计,发现政策不协调将导致过少的监管和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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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资料来源:国际存款保险协会( Internat ional As sociat ion of Depos it Insu rers, IADI)官方网站。



的存款保护。在多国背景下, 最好的方法是同时采取审慎监管, 限制存款保护。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与其他金融安全网设施的协作必不可少。

2009年 6月 18日,为了帮助各国更好地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a-

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 BCBS)和国际存款保险协会( IADI)共同发表了5有效存款

保险制度核心原则6,提出了建立有效存款保险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和实际操作方式的系统架构。

在吸收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践行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需要一个恰当的本土化过程。我

国学者从各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彭兴韵( 2005)认为降低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不是我国建

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根本依据。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为应对市场化改革后的风险暴露而设立的

风险隔离机制, 对于完善货币调控机制、增强中央银行的信用独立性是必要的。这一目标的确立紧

扣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指出了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现实需要。颜海波( 2004)提出

了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选择原则,认为应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做法,在金融市

场信用体系已经建立,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较为规范和完善,银行系统或大多数银行已

经完成重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呈现良性循环, 整个金融体系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建立显性存款保

险制度。这时建立存款保险体系所需的成本最低,运行的效果也最好。有学者还探讨了显性存款

保险制度所需要的配套设施建设, 认为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是克服存款保险负面影响的重要前提,

银行公司治理的改善能显著提高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汤洪波, 2008) ;还应加快存款保险的

立法,制定规范银行破产的特别法,使存款保险机构成为破产银行的接管人和清算人(李华、马幸

荣, 2009)。此外,许多学者还实证分析了我国存款保险的现状, 阐述了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的障碍与已具备的条件,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设计方案。但是, 对我国特殊的宏观经济、制度环

境和微观体制结构进行综合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推进方案和践行路径的成果尚不多见,本

文将对此进行研究。

三、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国情考察

(一)我国隐性存款保险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但存在事实上的以政府信誉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

险0, 政府为大型商业银行 ¹提供信誉支持,为储户的存款提供担保。银行储蓄是人们处置闲置资

金的主要方式, 缺乏培养风险意识的环境。为了帮助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规

定的标准, 国家为其提供了大力支持。1998年 3月, 财政部发行特种国债 2700 亿元补充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资本金。2004年 1月, 国家又动用外汇储备 450 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

资。2008年 11月,中央汇金公司注资 1300 亿元推进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改善其资产

状况。

张正平、何广文( 2005)使用 1994- 2003年间我国银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 14家银行

市场约束力的情况, 发现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约束力非常微弱。这种现象在不同性质的银行间几乎

没有差异,国家信用提供的隐性保险实质上覆盖到了所有的样本银行。李燕平、韩立岩( 2008)运用

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隐性存款保险下我国银行特许权价值经济效应的有效性, 发现隐性保险降低

了特许权价值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敏感性,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机制不仅对大型商业银行几乎失

效,而且对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效应也不显著,说明中国银行受到隐性存款保险的全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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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指本外币资产总量超过 2万亿元的银行(以 2008年末各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参考标准)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



缺乏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动力机制。

在早期市场经济不发达、投资品种少、风险承担能力较弱、金融业开放程度低、金融创新缺乏的

背景下,我国的隐性存款保险有效地稳定了金融体系。但在金融现代化进程加快、金融全球化增强

的背景下,隐性存款保险越来越不合时宜,负面效应包括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造成国家财政巨额负

担、导致银行业不公平竞争、阻碍银行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障碍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将带来信用保障覆盖面收窄的风险,特别是在利率未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

银行无法按照风险- 收益机理运作,经营空间狭窄。从操作层面看, 保费征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投保对象的界定、缴纳保费时点的界定、已缴保费的调整等方面操作困难。存款保险资金的投资运

作也很困难。此外, 我国金融分业体制造成存款保险业务的监管难点。由于存款保险机构的性质

尚未理清,很难确定由哪个部门对其实施监管,建立监管指标、信息披露和业务活动等监管机制问

题很多(王国刚, 2007)。

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障碍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能够评价投保机构的信

用,为保费费率的确定提供依据,为存款保险机构及时介入问题银行提供信号, 而我国目前的信用

评级体制还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在银行业中占较大比例,银行业结构不

均衡,为存款保险机制的公平设计增加了很大难度;考虑到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我国居民储户和

银行对存款保险态度不积极, 也不利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 同时, 成立存款保险机构还将面

临各个部门权力的重新分配, 部门利益之争在所难免。

(三)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

虽然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还存在一些障碍,但也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近年来,我国商业

银行资本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资本充足率达标单位从 2003年的 8家扩大到 2009年的 239家;达标

银行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从 2003年的01 6%显著上升至 2009年的 100%。主要商业银行 ¹的不良

贷款拨备覆盖率也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从 2002年的 61 9%上升到 2009年的 1551 02%, º这从另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对其贷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应对贷款风险能力的增强。总之,我国

商业银行资本状况良好, 已经逐渐具备了承担市场化风险的能力,国家隐性担保的退出不会影响其

良性发展。

此外, 当前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GDP 平稳快速增长, 奠定了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

经济基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 也为存款保险制度的显性化创造了

机遇;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效果明显, 改制上市取得显著成效, 中小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战

略成果显著,其他非银行存款类金融机构 »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这些微观主体的良好发展为践行显

性存款保险制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银行业监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机制处于

筹建阶段,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发挥创造了前提条件;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法治环

境逐渐优化。可以说,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所需要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

(四)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结构状况

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我国形成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信用社、非银行存款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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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东

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

资料来源: CEIC亚洲经济数据库。

包括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



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等较为全面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体系。存款类金融机构经过扩展或合并重组,结

构日趋合理。然而, 大型商业银行存款仍然是我国银行储蓄存款的主要组成部分。2010年 6月,

我国人民币存款额为 6740981 03 亿元, 其中四家大型商业银行 ¹的人民币存款额为 3304111 22亿
元,占存款总额的 491 02%。º

从中外银行境内总资产来看, 外资银行资产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量的比例还较小, 到 2008年

底仅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2%。从不同类型的存款额来看, 截至 2009年底,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仍

然是存款的主要类型。居民储蓄占所有存款的 43%, 企业存款占所有存款的 35% ,这两者共占总

存款额的 78%。外币存款仅占总存款额的 21 3%。»

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05年 4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账户结构的抽样调查,存款在 5

万元以下、10万元以下、20万元以下、50万元以下的存款账户户数占全部存款账户的比例分别为

961 18%、981 32%、991 32%、991 70%, 其存款金额占全部调查存款账户金额的比例依次为

201 54%、291 47%、371 61%、461 08%。¼

(五)我国与发达国家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之差异

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需求机制与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不同。美国建立显性存款保

险制度的需求机制是:金融危机y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y维护金融稳定,而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

险制度的需求机制是:金融体制改革y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y建立市场化风险管理机制。美国

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应激反应; 而我国在没有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主动建立这一制度, 是为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提供保障。需求机制的差异必然导致建立显性

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不同。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在于与金融体制改革相适应,转变

政府职能,减轻财政负担,建立市场化风险管理机制,适应金融全球化趋势,维护金融稳定。通过建

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创造有利于大型商业银行与其他中小银行公平竞争的环境,提高社会整体福

利水平。

不同的需求机制必然导致不同的作用机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容易

产生道德风险和市场约束力下降的问题。在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则有利于减轻道德风险和增

强市场约束力。在国家提供信用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中,银行的风险行为有担保,容易成为风险偏

好型企业;存款人的资产有保障,缺乏监督银行的动力。在以保护小存款人为目的的有限显性存款

保险制度下,一部分大存款人的存款失去保护,但他们具有监督银行的实力,市场约束力得到增强,

道德风险得到遏制。同时,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改善银行服务水平。大存款人的风险增加,必

然要求与风险对应的存款收益率(在国外, 通常情况下, 存款保险导致利息支出下降 ½ ) , 这就会迫

使银行提高利息或者改善服务品质。在我国利率水平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 银行自主进行利

率调整的空间不大, 只能通过改善服务质量来留住客户。

由于需求机制与作用机制不同,我国建立公众知情通报与发达国家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发

达国家建立公众知情通报侧重于稳固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避免银行挤兑,加强对存款保险机构

的监督。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前,公众知情通报侧重于教育存款人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对银

行体系的监督, 提高市场约束力;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则侧重于教育存款人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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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 CEIC亚洲经济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转引自郭凤琳( 2006)。

参见 Demirg rg-Kunt 和 H uizinga( 2004)。



稳固对银行体系稳定的信心, 强化对存款保险机构进行监督的意识。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增强了我国防范危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我国政府再次提出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业完全放开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后对金融

危机的预防性反应。

四、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践行路径

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与其他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的运

行机理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应该兼顾我国的特殊国情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选

择符合我国实际的践行路径。

(一)设置推进机制

一般情况下,政府提供隐性存款保险,银行及其管理者不必为其经营不善、管理不力的行为承

担应有的成本, 也不用担心由于经营不善而没有存款来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需要缴纳保

费,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职能使其面临多重监管, 增加了额外成本, 大储户的监督成为其经营活动

的又一约束力量。这是银行不愿意(更不愿自发)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府提供隐性存款保险, 储户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在选择开户银行时一般不会关注它们的经

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状况。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大存款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必须承担实施监督

的费用。对于小存款人来说,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出现银行倒闭, 他们必须

支付时间和其他交易成本。因此, 存款人缺乏推进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内在激励。

虽然我国存在借鉴或效仿发达国家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需求, 但尚不足以构成建立显性存款

保险制度的推手。排除这些因素之后, 出于公共利益考虑, 只能由政府来推进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

度的建设。在确定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主体之后,必须设置相应的推进机制。

1.设立推进机构,明确推进责任。在决定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之后,就需成立一个专门的部

门来促成其实现。这一部门的成员应熟悉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实践、银行体系

运作以及法治环境等。因此, 可考虑抽调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和法律方面的专家

组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委员会。

2.进行国情调研,服务制度设计。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计划,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设计提

供参考,该委员会还需要进行国情调研。要分析我国的经济环境(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系的

健康状况和银行体系结构等)和制度条件(银行信用评估系统、内部治理、审慎监管力度以及合作状

况、法律框架等) ;掌握详细的存款账户结构(存款类型、不同存款类型的额度分布、存款期限、存款

人类型以及它们与 GDP、财政收入的关系等) ,找到最优担保范围和存款保险基金下限;了解各相

关机构和个人对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态度以及他们可能受到的影响; 还要进行保险费征收压力测

试,找到存款保险基金规模的上限。

3.普及公众教育,夯实微观基础。公众教育包括对存款人和银行的教育,扭转二者对显性存款

保险制度的消极态度。要通过对他们进行长期收益教育,使其认识到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势

以及我国践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益处,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

等途径进行广泛宣传,也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进行定期和不定期通报、接受公众来访等方式进行。

4.协调各方资源,优化人力资本。在国情调研的基础上,设计兼顾各方利益、具有成本约束的、

风险最小化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同时注重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以保证该制度的顺利实施。

5.进行模拟实验,提供推行依据。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方案设计完成后, 应该进行系统模拟实

验,邀请各相关机构和个人代表参与,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找出系统出现的缺陷,再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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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结合各参与方的意见进行整改,不断完善。

(二)完善外部条件

1.完善银行业信用评级制度。信用评级是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银行信用状况

进行科学、客观评价的手段。我国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关银行信用评级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信用

评级机构的职责、权力和行为规范,加强信用评级机构运行的政策性导向,加大信用评级专业人才

的培养,严格考核其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2.完善银行业治理结构。银行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管理和内部治理两部分。外部管理主要指

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等监管当局为督促银行改进和完善内部经营管理体制而进行的外部审计和监

管;内部治理主要指银行内部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职责并建立合理的

现金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同时, 银行内部还应建立相应的内部审计制度, 以增强银行自我监督、

自行矫正的能力。

3.继续增强审慎监管效力。如果缺乏有力的审慎监管, 存款保险机构不仅不能发挥稳定金融

的作用,自身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反而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我国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已

经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化,金

融监管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动态优化监管机制,不断提高监管

水平和效率。

4.建立长效协作机制。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无法解决系统性金融危机, 必须与中央银行、银监

会、审计署、财政部等有效配合,在常规工作中建立密切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机制。具体包括:建立相

关各方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重大事件通报制度,规范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和传递;在银行出现流动

性风险、且存款保险机构的基金不足以支持银行或赔付存款人时, 应由中央银行提供(或者央行直

接向问题银行提供)紧急贷款,避免发生挤兑事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了从根本上减少银行破

产带来的损害, 存款保险机构应与银监会协作强化对银行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充足率、信息

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以及市场退出等方面的监管,促进银行的稳健经

营。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银行业必将面临全球性风险,存款保险机构将很难独立完成涉及全

球风险的金融稳定任务。因此,在保密的前提下, 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与国外存款保险机构或其他

金融安全部门进行信息交流, 在国际间展开广泛合作(如问题银行处理方面的协调等)。通过制定

双边或多边协定使一些合作制度化,便于金融危机中及时协调, 减少危机从监管更严格的国家转入

我国。

5.提供法律支持。尽快出台有关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法规,对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职

能、权力、担保范围、基金来源、保险费的收缴、问题银行的处置、赔偿和追偿、人员保护等问题做出

明确规定,使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在实施中有法可依,并使其审慎行为得到法律保护,增强显性存款

保险制度的公信力。

(三)优化内部机制

1.单一职能与综合职能。存款保险机构是/出纳箱0还是/风险最小化管理者0取决于政策制定

者的目标选择。/出纳箱0仅执行单一的支付职能,而/风险最小化管理者0则具有一系列相关职能。
如果仅仅作为/出纳箱0, 目前的中央银行即可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其他效能无

从发挥。因此, 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是具有综合职能的部门,其职能安排应使其成为/有成本约束

的风险最小化管理者0,存款保险机构的所有职能都围绕此展开。这些职能包括保护存款人、监督
检查会员银行、处理问题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等。当会员银行出现问题时,存款保险机构应及时采

取警告、干预、退出处理等措施,并对存款人进行赔付,稳定公众信心,维护金融稳定。存款保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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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该拥有履行其职能的必要权力,包括对会员银行的基本经营状况、会计与财务报表、经营行为、

风险状况及不良贷款的检查权(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 ,并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对会员银行提

出建议或发出警告; 当风险超出警戒时有权向中央银行报告,协助中央银行加强市场监管, 促进银

行的行业自律; 存款保险机构还有权审核批准进入和退出存款保险体系、参与合约制定、参与制定

银行内部预算和程序、及时介入银行和获取正确信息以确保他们迅速履行对存款人的义务等。在

处理市场退出银行时,应从法律上赋予存款保险机构代位受偿优先权 ¹ (陈向聪, 2006) , 保障存款

保险基金的安全和稳定, 保护存款人利益。

2.强制会员与自愿会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存款保险体系的会员资格应该是强制性的。

理由在于,一方面,大型商业银行没有参加存款保险的激励, 如果大型商业银行不进入存款保险体

系,则不利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由于其存款数额占比很大,大型商业银行

不参加存款保险将直接影响我国存款保险体系的规模。另一方面, 参加存款保险的中小银行在与

大型商业银行进行竞争时,还要接受额外监督,承担保费负担, 不利于金融体系公平竞争。再一方

面,我国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规模较小,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弱,业务

空间狭窄,一部分中小银行的风险难以在发展过程中自行消化, 如果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 许多银

行有可能为降低成本而不参加存款保险,这些银行的风险无法通过体制消除,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就

会形同虚设。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肩负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稳定的重任, 我国有必要采取强制保险

的方式。所有吸收存款的合格境内金融机构都必须参加存款保险,自动赋予其会员资格,会员应主

动缴纳保费、主动提供相关信息、接受存款保险机构监管、积极配合存款保险机构的工作。我国境

内外资银行总资产占比重较小,人民币存款少,影响范围小, 他们在吸收人民币存款时受到严格监

管,其存款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目前可暂不纳入存款保险体系。

3.有限覆盖与全覆盖。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应该设定担保范围的最小值, 还应该尽可能地

确定一个最大值( Hardya和 N ieto, 2010)。显性存款保险覆盖范围与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具

有 U 型关系( A ngkinand和Wihlborg, 2010)。我国应采取有限覆盖, 并且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应尽

量找到使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最少的那个点。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初期, 可担保的存款类型应该包括

居民储蓄存款, 这部分存款占存款总额的 43%左右, 对这些存款实行有效的保护,有助于在金融体

制改革中稳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对于企业存款,集资本和劳动于一体的小企业的存款应纳

入存款保险体系。这一部分企业发挥着提供就业、方便人们生活等重要作用,但缺乏防控风险的能

力。由于外币不得在我国自由流通,外币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例较小且随汇率经常变化,币值很难

把握,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可以把其排除在外。其他各种形式的高息储蓄存款、企事业

单位存款、银行间同业存款、内部人存款以及财政性存款等可不纳入保险范围, 因为这些存款人实

力雄厚,把他们排除在外有利于增强市场约束力, 降低投保银行的保费成本。

对于单个账户应该设定一个担保限额,即设定可全额担保的限额和超过这一限额的担保比例。

以中国人民银行 2005年 4月的调查结果为例,如果把存款担保金额限制在 10万元以下,可以覆盖

98%以上账户的全部存款。这部分存款人缺乏监督银行的实力,其存款只占总存款额的较小比例,

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有助于在不削弱市场约束的情况下稳定银行体系。不在全额担保之列的存款金

额占全部调查存款账户金额的 701 53%,这些大额账户可以形成较强的市场约束力。因此, 可以考

虑为 10万元以下的存款提供全额担保,对于超过限额的存款提供有限担保。这有助于过渡期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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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存款保险机构代位受偿优先权是指存款保险机构基于法律规定在赔付了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后,其取得的代位求偿权相

对于一般债权人所具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



定,也不会给存款保险机构造成额外负担。实践中,担保限额应该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 综合考虑

不同担保限额对应的最优基金规模来最终确定, 并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居民收入增

长率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的变化进行实时调整。

4.事前融资与事后融资。事前融资可以在经济条件好时多融资,经济条件不好时少融资,有助

于形成经济环境的对冲机制, 减少资金的亲周期性,减轻金融危机期间存款保险机构对向社会融资

的依赖,但增加了会员银行的成本。事后融资可以减轻会员银行的成本负担,但对向社会融资的依

赖很强。因此, 我国可以采取以事前融资为主的混合融资方式。我国银行缺乏推进显性存款保险

制度的内在动力,存款保险的基础基金应由政府提供。存款保险的补充基金主要来自于会员银行

交纳的保险费。在危机发生, 基金不足以应付时, 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发行金融稳定基金或债券募集

资金,也可以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注资。各种方式的出资额度可以随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有所调

整,在危机期间更应视情况所需进行事后融资。

进行事前融资, 需要确定最优基金规模。由于缺乏我国银行破产的经验数据,融资规模就很难

通过历史数据或调查数据来确定。对此,可以参照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设想基金融资规模为可担

保存款额的 8%。同时,为担保限额以下的存款提供全额担保,为限额以上的存款提供有限担保,

担保比例假设为 50%。¹ 由于未能获得更新的数据, 我们以 2005 年调查数据为例,估计出不同担

保限额对应的基金规模, 分别计算出其占总存款额、GDP、财政收入的比例(见下表) , º通过综合比

较来确定最优基金规模。基金规模占总存款额的比例越大, 其稳定作用越强; 基金规模占 GDP 或

财政收入的比例越小,给经济体带来的负担越轻。这就要求找到适当的结合点,并综合考虑担保限

额、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来确定最优基金规模。例如,限额为 5万元以下的基金规模给 GDP 和财

政收入带来的压力小,但其占总存款额的比例小, 对银行体系的稳定作用也小; 限额为 50万元以下

的基金规模的影响则相反;相对于这两种极端情况,担保限额在 10万元以下或 20万元以下的基金

规模带来的压力和稳定作用均处于中间状态。因此,极端经济状态下,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前两种

基金规模;一般经济状态下,可根据 GDP 或财政收入的总额和结构以及国情调研得到的保险费征

收压力测试结果,确定采用限额在 10万元以下或是 20万元以下的基金规模。

  表 不同担保限额下的基金规模状况 单位: %

限额
占比     

5 万元以下 10 万元以下 20万元以下 50 万元以下

基金规模/总存款额 41 82 51 18 51 50 51 84

基金规模/ GDP 71 53 81 08 81 59 91 12

基金规模/财政收入 431 75 461 99 491 94 531 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05年 4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账户结构的抽样调

查及5中国统计年鉴 20066数据计算整理。

5.统一费率与风险调整

型费率。目前, 我国银行业

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两级分

化, 大型商业银行与其他中

小银行相比, 在规模、人员、

竞争力、发展态势等方面都

具有明显的优势, 所以可以

考虑采用分类费率的征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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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实践中,这两个比例可依据经济承受能力、监管水平、银行健康状况、所要达到的目标等情况进行调整。基金规模占总存

款额的比例随着这两个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基金规模占总存款额的比例 =
( X + nh + ( Y - nh ) @ 01 5) @ 01 08

M
= 01 08@ X

M
+ 01 04@ Y

M
+ 01 04 @ nh

M
U 01 08 @ X

M

+ 01 04 @ Y

M
。其中, n表示担保限额, X表示限额以下存款额, Y 表示限额以上存款额, h表示限额以上的存款账户数, M 表示总

存款额。X / M 表示限额以下的存款占总存款额的比例, Y/ M 表示限额以上的存款占总存款额的比例。由于限额以上的账户数占

总账户数的比例很小,其限额以下的存款占总存款额的比例即 nh / M 忽略不计。通过基金规模占总存款额的比例和总存款额可以

估计出基金规模及其占 GDP 和财政收入的比例。



式,即对大型商业银行与其他中小银行执行不同的费率类别。中小银行风险差别大,可以按照其资

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内部控制机制、盈利和流动性状况等实行风险调整型费率。一般而言,由于

存款规模小,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别费率的总成本也较小;大型商业银行监管严格,风险差别不大,可

以对其实行中等的统一费率(高于低风险中小银行, 低于高风险的中小银行)。这种分类费率从总

体上降低了我国存款保险费的征收成本。对大型商业银行实行中等水平的保费费率有助于银行之

间的公平竞争, 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别费率也有利于激励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减少风险承担。

6.行政化退出与市场化退出。目前我国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是政府主导型的,缺乏

健全的金融机构退出的相关法律, 退出决策往往依赖于主管当局的主观判断, 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不适应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趋势。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后, 市场退出就成为处理问题银行

的最终手段,是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保证存款保险机构有序、有效地处理问题银

行,在存款保险体系内部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是一种必然选择。市场化退出机制可采用合并重组

或破产清算的方式进行。合并重组就是选择有意向的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对问题银行实施合并重

组。存款保险机构必须对这些机构进行资格审查,选取最合适的机构。在合并重组过程中,存款保

险机构可对实施合并重组的机构进行资金帮助或通过购买问题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进行间接资

助。对问题十分严重、救助成本过高或者没有其他金融机构愿意接手的问题银行进行破产清算,对

其存款人进行赔付。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存款保险机构应迅速、恰当、公平地偿付存款人,降低处理

成本,并通过必要的法律途径强化市场约束, 防止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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